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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林鄭月娥今日（十一月二十九日）

在《種族歧視條例草案》記者會的發言全文：  
 
各位傳媒朋友：  
 
  今年三月，我率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代表團前往紐約，出席聯

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就特區政府參照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

約》提交的第二份報告所舉行的審議會。在審議會上，我向人權事務

委員會保證，香港特區政府會傾力盡早完成《種族歧視條例草案》的

草擬工作。我很高興有關工作現已完臻，條例草案將於本周五（十二

月一日）刊登政府憲報，並會在十二月十三日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向立

法會正式提交。  
 
  《種族歧視條例草案》是經過廣泛諮詢和審慎草擬的成果。我們

於二零零四年九月至二零零五年二月，曾就立法建議展開公眾諮詢。

期間我們共接獲二百四十份意見書，出席了六十七個會議聽取意見。

現在公布的條例草案共有九十四項條款和五個附表。就內容而言，條

例草案主要是以現行的三條禁止歧視法例為藍本，即《性別歧視條

例》、《殘疾歧視條例》和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》，同時亦涵蓋了公眾

人士在諮詢期間向我們表達的意見。我們的目標是要確保條例清晰明

確，切實可行。  
 
  過去兩年，我們在立法工作上下了不少努力，也曾進行了廣泛的

公眾諮詢，但至今可能仍然有人會質疑，以香港社會整體和諧融洽，

甚少出現種族紛爭或不和的情況，我們有否需要就禁止種族歧視立

法。也有部分人士關注到新條例會引發一些不必要的投訴及訴訟，對

政府及商業的運作構成不良影響。我必須在此澄清這些問題，以釋公

眾疑慮。首先，讓我重申立法禁止種族歧視的理據。  
 
  香港特區政府一直恪守公平原則和致力保障個人權利。《基本法》

第 39 條訂明，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

定繼續有效，並通過香港特區的法律予以實施。具體而言，根據《消

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》，香港有責任禁止及消除種族歧視。

我相信大家也會同意，個人權利和自由以及法治，是香港賴以成功的



基石。因此，條例對於維持香港國際聲譽和地位至為重要。  
 
  就實際情況而言，立法禁止種族歧視從來不是一個輕率的決定。

在此之前政府和整體社會都進行了深入討論，亦展開了廣泛的公眾教

育工作，提升了市民對種族平等的意識，建立了融和了解的文化，因

此立法建議近年已取得大多數人士的支持。在一九九七年，逾百分之

八十的受訪者表示反對立法禁止種族歧視；但在二零零四年一項同類

型的調查結果則顯示，百分之六十的受訪者表示支持立法。而大部分

受訪者均相信，立法禁止種族歧視不會對香港經濟帶來不良影響。  
 
  種族歧視條例草案旨在：  
 
＊ 把基於種族原因的歧視、騷擾和中傷行為定為違法；  
＊ 禁止基於種族原因而嚴重中傷他人的行為；  
＊ 擴大平等機會委員會的職責範圍至包括管轄種族歧視。  
 
  條例草案一方面要確保各種族裔在不受歧視的情況下，享有其個

人權利和自由，另一方面亦同時不會因此而影響他人的合法權利和自

由，務求兩者之間取得平衡。我們亦致力確保條例草案合情合理、切

實可行，並為社會各界所接受。我們相信透過清楚解釋草案的目的，

可減少不必要的訴訟。  
 
  以下，讓我撮要地介紹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。  
 
  「種族」的定義是某人的種族、膚色、世系、民族或人種。這與

國際根據《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》所採用的定義是一致

的。至於某人的國籍、公民身分、居民身分、居住年期或原居民身分，

則不屬於「種族」範圍。換句話說，如因某些人士的香港永久性居民

身分或居港年期的原因，而對他們有不同的對待，則不論受影響人士

的種族背景如何，都不能被視作種族歧視。  
 
  種族歧視可分為直接或間接。任何人如因種族理由而對另一人作

出差於他在同類情況下給予其他人的待遇，即屬直接種族歧視。舉例

說，僱主因為應徵者並非是華裔人士而拒絕他的求職申請，儘管該應

徴者一如其他華裔申請人已符合所需的申請資格，則屬於直接種族歧

視。  
 
  間接種族歧視是一種沒那樣明顯的歧視形式。它是指某人對所有



人施加某項同樣的要求或條件，雖然該項要求或條件在表面上與種族

無關，但如某個種族羣體的人士因不能或較難符合該項要求或條件以

致處於不利的情況，而排除了種族的理由後，並無其他充分理據，則

這種行為便屬於間接種族歧視。舉例說，某家公司招聘清潔工人，要

求所有申請人須通過中文筆試，因而令非華裔的應徵者難於達致要

求，但該工作的性質實在無需要求應徵者有該中文書寫的能力。  
 
  我們清楚明白間接種族歧視並非簡單直接，所以在條例草案中提

供了兩項交替準則以界定間接種族歧視是否存在──「合理原則」和

「相稱原則」，或「合理地切實可行」的準則，並訂定指引說明後者

如何應用。  
 
  種族歧視還包括因某人的近親的種族背景而受到的歧視，和使人

受害的歧視。任何人如對另一人提出與種族歧視有關的投訴或法律程

序，而因此受到的待遇不及其他人，即屬遭受使人受害的歧視。根據

條例草案，種族騷擾和種族中傷亦屬違法。嚴重的中傷包括威脅傷害

他人身體或煽動他人作出這些行為，屬刑事罪行。順帶補充，我們已

擴大「種族騷擾」的定義至任何人如基於另一人的種族或其近親的種

族，而作出令後者的工作、學習或受訓環境出現有敵意或有威嚇成分

的情況，也屬種族騷擾。同時，我們亦藉此機會修訂《性別歧視條例》，

任何人如基於另一人的性別，而作出上述行為，也屬性別騷擾。  
 
  與現行其他禁止歧視的法例相若，條例草案在六個指定範疇內把

種族歧視和騷擾行為定為違法 ,並同樣適用於公營機構和私營機構。

這六個指定範疇是：  
 
＊ 僱傭  
＊ 教育  
＊ 貨品、設施、服務及處所的提供  
＊ 公共機構的選舉及委任事宜  
＊ 大律師提供的見習職位和租賃，以及發出委聘大律師的指示  
＊ 申請成為會社會員和使用會社  
 
  我較早前表示，我們有責任保障個人免受種族歧視的權利，但同

時也須尊重其他人的合法權利和自由。因為我們相信，如果我們要立

法規定，所有人在生活每一細節上，例如結交什麼朋友，都必須對不

同種族完全一視同仁的話，並不恰當。在牽涉到個人的私隱或自由選

擇的情況下，我們認為  有需要容許例外條款。我會就條例草案訂明



的某些例外條款，作進一步解釋。  
 
  例如，雖然僱傭是受保障範疇之一，但我們容許僱主在招聘家庭

傭工時可選擇受聘人的種族，因為我們認為讓僱主有權決定什麼人可

到他們家裡與他和他的家人一起生活是合理的做法。相同的考慮亦適

用於提供家庭寄養服務的人士，以及業主／租客之間的關係，如果業

主亦在有關單位居住，則有權自由選擇他的租客，但我們已小心訂明

例外條款只適用於「小型住宅」。在家庭傭工方面，我必須強調，例

外情況只適用於聘用方面。家庭傭工一經聘用，便會得到條例草案內

僱傭範疇的其他保障，不受種族歧視。他亦自然受到其他指定範疇，

例如貨品或服務的提供的保障。因此，若指我們拒絕讓外籍家庭傭工

享有條例草案的保障，是誤導的說法。  
 
  這亦帶出我想提的昀後一點  ──  例外條款。有人質疑有關條款

會削弱條例草案的效力。但如仔細分析，則可看到有關條款，是因應

不同目的而被收納在條例草案之內。部分條款旨在確保某個種族群體

的人士，可繼續享有為他們利益而提供的特別措施，如慈善服務和捐

贈，及一些為提高他們融入社會、促進他們享有平等機會的特別輔導

和訓練。其他例外條款，大多參照現行的禁止歧視條例的例外條款，

以確保有關條文得以順利及有效地執行。例如，在條例草案制定後首

三年內，僱用不超過五名僱員的僱主可暫獲豁免，以便他們適應新

例；而現存僱傭關係，  亦會受到不追溯條款所保障。此外，有部分

例外條款是為確保法律條文清晰明確而訂立的：例如清楚訂明種族歧

視條例草案不會限制現行法定權限、出入境法例或海外僱用條款，因

這些均不是以種族作為考慮因素。我們確信這些例外條款並不會削弱

條例草案，並會在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時，進一步解釋每項例外條款

的含義和所持理據。  
 
  由於條例草案相當重要，而且法例條文明顯地是非常複雜的，我

們已特別印製了一本小冊子，用淺易文字解釋條例草案條文。除了中

文和英文版本外，我們亦會將小冊子翻譯為幾種本港少數族裔人士的

語言，以供他們參考。  
 
  香港特區政府致力推動種族和諧，而種族和諧亦是維持社會和諧

的基石之一。民政事務局自二零零二年設立了種族關係組後，已透過

一連串措施，加強市民對種族和諧的意識，以及積極協助少數族裔人

士融入社會，特別是弱勢社群。過去幾年在這方面的工作周年支出已

倍增至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的一千萬。我們深信要消除種族歧視立法



的工作必須配合尊重互愛、關懷協助，我們會朝着這個方向，繼續我

們的工作。  
 
  多謝。  
  
完  
 
二○○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（星期三）  


